學習與教學研究所學生修課狀況表
學制：□碩士班  □博士班    學號：               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領域別
	學年-期別
	課程名稱
	成績

	書報討論
	
	
	

	書報討論
	
	
	

	書報討論
	
	
	

	研究法
	
	
	

	研究法
	
	
	

	專業課程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
研究生（簽名）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日期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指導教授（簽名）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日期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
註：畢業學分採計說明如後。

學習與教學研究所 畢業學分採計說明
114年1月14日所務會議通過

[bookmark: _GoBack]※此辦法於113-2開始適用。
碩博班學生113-1以前所修習之課程，與此辦法有所抵觸者，不溯及既往。

■碩士班（畢業學分至少須修畢24學分）
一、研究法課程★
	必修：二門-6學分（教育研究法-1門＋初統或初質-1門）
    ★未修過初等課程，不得先修習高等課程。特殊狀況，需檢附相關證明，提交至審查委員會審議，必要時得面試之。

二、專業課程
	1.必修：學習與教學導論一門-3學分
	2.選修：至多採計五門-15學分（僅採計一門研究法課程）

三、書報討論
	必須修習通過三學期

■博士班（畢業學分至少須修畢21學分）
一、研究法課程
必修：至多採計二門-6學分

二、專業課程
	1.必修：高等學習深論一門-3學分
2.選修：至多採計四門-12學分

三、書報討論
	必須修習通過三學期



